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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4/2021_2022__E6_B3_95_E5

_BE_8B_E3_80_81_E8_c45_74405.htm 2005年12月31日，《外国

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

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05年第28号 ）正式颁布，该办法自发布

之日起30日后施行。其中第十二条规定：“上市公司或投资

者应向商务部报送以下文件： （八）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该

投资者近三年来的资产负债表；” （全文见中注协网站《法

规信息资料》2006年第2期） 2005年12月19日，国务院办公厅

转发国资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

》（国办发[2005]60号）。其中与注册会计师行业有关的内容

有： 一、 严格制订和审批企业改制方案（一）认真制订企业

改制方案。⋯⋯改制的操作程序，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等中

介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的选择等。 二、 加强对改制企业的财

务审计和资产评估（一）企业实施改制必须由审批改制方案

的单位确定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。确定中介

机构必须考察和了解其资质、信誉及能力；不得聘请改制前

两年内在企业财务审计中有违法、违规记录的会计师事务所

和注册会计师；（二）财务审计应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

立审计准则》等有关规定实施。其中，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计

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，必须由会计师事务所逐笔逐项审核

并出具专项意见，与审计报告一并提交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作

为改制方案依据，其中不合理的减值准备应予调整。⋯⋯（

四）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，必须在改制前由国有产权持有单



位组织进行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，不得以财务审计代替离任

审计。离任审计应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央企业经济

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资委令第7号）及相关配套规定

执行。财务审计和离任审计工作应由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

承担，分别出具审计报告。（八）非国有投资者以实物资产

和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商标权、土地使用权、探矿权、采

矿权、特许经营权等资产评估作价参与企业改制，由国有产

权持有单位和非国有投资者共同认可的中介机构，对双方进

入改制企业的资产按同一基准日进行评估；若一方资产已经

评估，可由另一方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复核。（九）在清产

核资、财务审计、离任审计、资产评估、落实债务、产权交

易等过程中发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、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违

纪问题的，必须暂停改制并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五、严格

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（四）规定：“存在下列

情况之一的管理层成员，不得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改制企业的

股权：3.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资料，导致审计、评估结果失

真，或者与有关方面串通，压低资产评估值以及国有产权折

股价的；4.违反有关规定，参与制订改制方案、确定国有产

权折股价、选择中介机构，以及清产核资、财务审计、离任

审计、资产评估中重大事项的；5.无法提供持股资金来源合

法相关证明的。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